
公司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股数额累计达到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 10%的公告 

 

1 

 

证券代码：000099        证券简称：中信海直 

转债代码：127001        转债简称：海直转债 

编号：2013-050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数额累计达到转股前 

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10%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

的规定：“可转换公司债券转换为股票的数额累计达到可转换公司债券开始转股

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10%时，发行人应当及时履行披露义务”，中信海洋直

升机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现将“海直转债” (代码：127001)转股情

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13 年 11 月 28 日，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海直转债”累计有

366,121,100 元转换成公司已发行的 A 股股票（股票简称：中信海直，代码：

000099)，转股股数累计为 51,931,625股，占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开始转股前公

司已发行股份总数 513,600,000股的 10.11%，尚有 283,878,900元“海直转债”

在市场流通，占“海直转债”发行总量 650,000,000 元的 43.67%。 至此，公司

总股本为 565,531,625 股。 

特此公告。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